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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城晚报讯（记者 刘凯华）近日，垣曲
交警大队在辖区开展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专
项整治行动（上图）。

行动中，该大队采取固定检查、流动巡逻
与电子警察执法相结合的方式，重点对 7 座
以上车辆驾乘人员安全带使用情况进行检
查；加大城市路面巡逻管控力度，及时纠正不
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的违法行为，做到发现一
起、纠正一起、整改一起，从源头上减少不系
安全带的行为；利用辖区内相关电子警察，对
驾乘人员不系安全带违法行为进行抓拍。整
治过程中，民警向过往驾驶人及群众宣传不
系安全带和不戴头盔的危害，教育引导大家
要筑牢交通安全意识，抵制交通陋习，自觉遵
守交通法律法规。

运城晚报讯（记者 樊朋展）近日，河津
交警大队民警走进辖区机关幼儿园（上图），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活泼的互动体验，针
对学生们日常出行方式，耐心细致地向学生
们讲解了步行过马路、安全乘车应注意的交
通安全知识。

在欢快的氛围中，民警引导孩子们从小
关注交通安全，告诫孩子们在外出活动时一
定要注意交通安全，不乱穿马路、不在马路上
玩耍等，让孩子们学到了安全行走、安全乘车
等基本的道路交通知识。

垣曲交警
重拳整治“安全带”

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1111月月11日起施行日起施行

这十个方面你需要了解这十个方面你需要了解
9月28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十四次会议批准《运城市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以
下简称“《条例》”）。《条例》自11月1日起施行。

不少车主留言咨询，电动自行车上牌需要携带哪些
资料？上牌是否收取费用？违法处罚的依据和标准有哪
些？为此，记者整理了市民关注的10个方面的问题，并
采访了运城交警的相关负责人，对这些方面进行解答。

1.《条例》对电动自行车的具
体定义是什么？

答：电动自行车是指以车载电池
作为辅助能源，具有脚踏骑行能力，能
实现电助动、电驱动功能，符合强制性
国家标准的两轮自行车。

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是指符合国
家2019年实施的《电动自行车安全技
术规范》，以车载蓄电池作为辅助能
源，具备脚踏骑行能力，能实现电助动
或者电驱动功能，设计时速≤25km/h，
整车质量≤55kg，功率≤400w 的两轮
自行车。

2.《条例》对电动自行车注册
登记是怎样规定的？

答：电动自行车实行实名登记制
度，车辆所有人应当自购买之日起30
日内，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
登记，取得电动自行车号牌后方可上
道路行驶。

3.如何申请办理注册登记？
答：电动自行车所有人申请办理

注册登记，应当现场交验车辆并提交
以下材料：登记申请表、所有人身份证
明、购车凭证、车辆整车出厂合格证
明。

4.《条例》施行前购买的不符
合电动自行车强制性国家标准
的车辆是否需要登记管理？具
体有哪些规定？

答：电动自行车所有人应当自
本条例施行之日起 3 个月内，向公
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办理临时
登记，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发
放临时号牌，实行限期退出，过渡期
届满不得上道路行驶。需要注意的
是，2019 年 4 月 15 日之后的电动摩
托与电动轻便摩托车应当在车管所
上摩托车号牌，不在电动自行车登
记上牌范围内。

5.注册登记收费多少？

答：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符
合规定条件且材料齐全的，予以注册
登记，并发放电动自行车证、号牌。电
动自行车号牌、临时号牌的式样，由市
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统一
监制。电动自行车实行免费登记。

6.电动自行车证、号牌丢失
或者损毁，是否需要补换？

答：已登记的电动自行车所有权
发生转移的，当事人应当自车辆交付
之日起 30 日内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部门申请办理转移登记。

已登记的电动自行车发生灭失、
不再使用或者因质量原因退车等情形
的，电动自行车所有人应当在30日内
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办理注
销登记。

7.《条例》对电动自行车的保
险是如何规定的？

答：条例对电动自行车保险没有
强制性要求，但鼓励电动自行车所有
人投保电动自行车第三者责任保险、
驾乘人员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等险种。

8. 驾驶电动自行车上道路
行驶，不得有哪些行为？

答：（一）驾驶人以及乘坐人员规
范佩戴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并取得
强制性产品认证的安全头盔；

（二）按要求悬挂号牌并保持号牌
清晰、完整，不得故意遮挡、污损、伪
造、变造；

（三）在夜间或者遇有雨、雪、雾、
霾、沙尘、冰雹等低能见度情况行驶
时，开启照明装置，减速慢行；

（四）不得逆向行驶；
（五）不得在机动车之间穿行；
（六）不得饮酒或者醉酒驾驶；
（七）不得实施以手持方式拨打接

听电话、浏览电子设备等妨碍安全驾
驶的行为；

（八）不得载客营运；
（九）不得有牵引动物或者其他影

响安全驾驶的行为。

9.《条例》对驾驶电动自行车
搭载人员有哪些规定？

答：在道路上驾驶电动自行车应
当年满十六周岁，且没有妨碍安全驾
驶的身体缺陷和疾病。

成年人驾驶电动自行车仅限搭载
一人，但是驾驶不具备搭载条件的电
动自行车不得载人。搭载六周岁以下
未成年人的，应当使用儿童安全座椅。

年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驾驶电
动自行车不得载人。

10.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发生
哪些违法行为将会受到公安机
关交通管理部门的行政处罚，具
体是怎样规定的？

答：（一）驾驶加装车篷、车厢、伞
具、座位（儿童安全座椅除外）等装置
的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的，处20元
罚款。

（二）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或者乘坐
人员未佩戴安全头盔的，处 20 元罚
款。

（三）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未按要求
悬挂号牌，或者故意遮挡、污损、伪造、
变造号牌的，处50元罚款；

（四）使用伪造、变造号牌的，由公
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收缴号牌。

（五）电动自行车驾驶人逆向行驶
的，处20元罚款。

另外对于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办法》还有以下处罚：
闯红灯，罚款 20 元；未在非机动车道
行驶，罚款30元；醉酒驾驶非机动车，
罚款50元。 记者 樊朋展 刘凯华

运城晚报讯（记者 樊朋展）近日，临猗
交警大队在酒驾醉驾专项整治行动中，查获
两起无证、醉驾严重交通违法犯罪行为。

10月9日晚，该大队民警在临晋镇胡家
院村的村口，对一辆晋M76XXX牌号货车例
行检查时，发现驾驶人许某满嘴酒气，且提供
不出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后经采血化验，
许某血液内酒精含量为118.15mg/100ml，达
到醉驾标准。16日21时许，在闫家庄村口，
晋MF7XXX牌号小型轿车驾驶人郑某某，同
样因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醉酒
后驾驶机动车被查。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许某、郑某某因醉酒
后驾驶机动车，涉嫌危险驾驶罪，被依法采取
刑事强制措施，同时因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驾驶机动车，还将受到罚款2000元处理。

无证+醉驾
两名司机在临猗被查

河津交警
“交安”宣传进校园

▲民警为电动自行车车主办理上牌业务


